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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状概况

一、位置及范围

大箐山县位于黑龙江省北部伊春市南部，西连铁力市、东接南岔县、北邻

乌翠区。2019 年 7 月 13 日，伊春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撤销带岭区，设立大

箐山县，将县级铁力市的朗乡镇划归大箐山县管辖，县址设在原带岭区(带岭镇)，

属生态县。地理座标为东 128°37′46″至 129°17′50″，北纬 46°50′8″

至 47°21′32″。行政区划面积 3705.64 平方公里，人口 9.18 万人。

图 1：大箐山县在黑龙江省位置

二、地理条件

本地块地位于黑龙江省北部伊春市大箐山县，项目区绥佳铁路横穿境内，

是通往全国各地的交通主干线。有带岭至佳木斯、带岭至伊春等公线路贯通，

交通便利。供排水管网、电网已基本完善，基础设施条件较好。根据周边建筑

的地勘报告，项目区工程水文地 质条件较好。场地内现状为林、草种植物，地

形略有起伏。

图 2：规划用地影像图

三、工程地质条件

地质构造属于新华夏系第二沉降带和第三隆起带的交接处，嫩江大断裂贯

通平原全境。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和西部是小兴安岭南麓，中部和南部为嫩江

冲积平原。

四、交通运输条件

大箐山县位于黑龙江省北部伊春市南部，西连铁力市、东接南 岔县、北邻

乌翠区。县内交通便利，绥佳铁路横穿境内，是通往全 国各地的交通主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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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带岭至佳木斯、带岭至伊春等公线路贯通。

第二章 规划依据、用地规模

一、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2、《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3、《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DB23/T744-2004）

4、《大箐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二、用地规模

100012-01-0306 号地块建设用地面积为 6246.72 平方米。

第三章 规划原则、用地布局、土地使用性质

一、规划原则

1、贯彻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综合平衡、讲求效益、合理开发、保护资源

的原则。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保持一致，并与土地利用和环境保护等相协调

2、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规划建设的高标准与前瞻性，以保护生态环境为

主旨，协调开发建设过程中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

3、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原则。规划具有前瞻性，但更重要的是具有可操作性，

规划必须能够引导片区的开发建设，因此规划必须具有一定的弹性，充分体现

刚性和弹性的结合。

4、以人为本原则。城市建设要落实到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上，要公平、公

正的进行规划，因此规划要充分考虑不同经济利益团体的关系。

二、用地布局

规划用地东侧为现状沟渠、坡地，用地南侧为大箐山县带岭中学，用地西

侧为现状林地，用地北侧为现状道路。建设用地面积为 6246.72 平方米。

三、土地使用性质

本用地依据《大箐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上位规划确

定为 080701（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

图 3：上位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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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路交通规划

一、道路系统

根据使用要求及气候、水文、土质等自然条件，结合道路所在地路面材料

情况特点，并遵循因地制宜、合理选材、方便施工的原则，进行路面结构的组

合设计。

规划地块内的交通设施、主出入口位置等应符合控规图则的有关规定。道

路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

项目建设区域对外交通道路沿线大部分为城市现有道路，道路状况良好。

二、竖向布置

道路竖向设计应综合考虑地形、防洪防涝、街坊排水和工程管网的布线等

要求。

第五章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

一、建设开发控制

1、用地性质

（1）依据《大箐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国土空间

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中用地分类。用地性质确定为 080701

（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

（2）开发过程中，可根据开发需要，对地块再进行划分，但不得改变土地

的使用性质。

（3）用地建设仅可建设与区域公用设施用地相关的附属设施，土地被转让

单位必须按转让单位所限定的土地使用性质实施，不得随意变动。

二、地块控制指标

1、开发强度

土地开发强度涉及到建设容量和环境容量和功能需要等多方面因素，土地

开发强度的控制主要通过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两项指标来控制。通过合理的土地

开发强度的控制，不但可以保证地块良好的空间环境，还可以对投资引导、土

地使用效率的提高及形成合理的结构起到积极的作用。容积率控制≤0.7.

2、高度控制

结合地块功能布局和开发强度确定地块建筑的高度。

建筑高度除必须满足建筑环境保护、消防、防空和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制定

的要求外，还应不大于本规划制定的地块控制指标要求。

规划用地建筑限高不大于 15 米。

3、建筑间距

建筑间距必须符合消防、卫生、环保、工程管线、防灾等方面要求，综合

考虑空间环境等要求。

4、建筑后退

规划地块内建筑后退用地红线不小于 5米。

第六章 防灾工程规划

1、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坚持各级政府在防灾中的主导作用，加强部门之

间的协同配合，组织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防灾。

2、以人为本，依靠科学。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作为防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科技进步作为全面提高防灾能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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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

3、预防为主，综合防灾。加强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风险调查、工程防御、

宣传教育等预防工作，坚持防灾、抗灾和救灾相结合，综合推进灾害管理各个

方面和各个环节的工作。

4、统筹谋划、突出重点。从战略高度统筹谋划防灾工作，着力推进防灾能

力建设，夯实基础，循序渐进，讲求实效，优先解决防灾领域的关键突出问题。

第七章 规划实施措施

1、本控规图则划定的土地使用性质和确定的规划控制指标在实施建设中的

变更程度，必须由大箐山县人民政府统一掌握和控制。

2、凡在本规划地块范围内的土地利用和各项建设活动，均应纳入大箐山县

人民政府管理，必须符合本规划的有关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大箐山

县人民政府根据城市规划做出的调整用地决定。

3、加强城市规划的实施管理工作，规范审批程序，公开办事制度，提高管

理与服务水平。

表 1：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号
用地性

质代码

用地性质

类别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限

高(米)

出入

口方

位

配套

设施

100012-01-0306 080701

老年人社

会福利用

地

6246.72 ≤0.7 ≤30 ≥30 ≤15 东北

备注：

1、用地面积以土地实测为准。

2、地下建筑面积最终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为准，人防面积以人防审批为准。

3、建设项目区域与周边现状关系应满足环保、卫生、住建、消防等部门相关管理规定及技术规

范要求，项目竣工经上述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图中建筑退让线所示的退让距离为最小值，沿基地边界及沿城市道路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

应符合消防、卫生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5、未尽事宜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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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依据

本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国土空间调查、

规划、用途管制 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控制性详细

规划编制规范》、《大箐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其他并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第二条 强制性内容

本规划经批准后，具有法定效力，必须严格执行文本中强制性条文，不得

擅自改变。本规划文本中条文黑体加下“____”条文为强制性内容。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该用地范围内规划与实施规划和建设，必须遵守本规

划。

第四条 规划范围

规划用地位于伊春市大箐山县，规划用地东侧为现状沟渠、坡地，用地南

侧为大箐山县带岭中学，用地西侧为现状林地，用地北侧为现状道路。建设用

地面积为 6246.72 平方米。

第二章 土地使用与用地控制

第五条 用地性质

本用地依据《大箐山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上位规划确

定为 080701（老年人社会福利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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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用地规模

规划地块建设用地面积为 6246.72 平方米。

第三章 用地现状

规划用地位于伊春市大箐山县，规划用地东侧为现状沟渠、坡地，用地南

侧为大箐山县带岭中学，用地西侧为现状林地，用地北侧为现状道路。交通位

置优越，周围配套设施齐全。场地内现状为林草种植物，地形略有起伏。

第四章 土地使用强度控制

第七条 开发强度

规划对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内容为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限高、绿地率。

确定容积率≤0.7，建筑密度≤30%，绿地率≥30%，建筑高度≤15 米。

第八条 地块内建设除须满足本规划地块控制指标的要求外，还必须遵守相关法

规、规范。

第五章 建筑物控制

第九条 建筑间距控制

地块内所有建筑的间距必须满足黑龙江省建设厅发布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规范》（DB23/T744-2004）中相关要求，并符合国家有关日照、消防、交

通、工程管线敷设及卫生条件等要求，符合有关建筑规范和防火规范的要求。

第十条 建筑后退控制

建筑退让用地红线距离和退让道路红线距离，应满足消防、地下管线、交

通安全、防灾、绿化和工程施工等方面的规定，以及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制定

的相关规划要求。

规划地块内建筑后退用地红线不小于 5 米。

第六章 道路交通规划

第十一条 道路系统

地块周边道路网系统、交通设施、配建停车、机动车出入口位置等应符合

地块控制图则的规定。

第十二条 道路用地

用地范围内主要道路分为车行道、硬地铺装。

第十三条 道路竖向

道路竖向设计应综合考虑地形、防洪防涝、街坊排水和工程管网的布线等

要求，道路纵坡应尽量保证在 0.3%—3.0%之间。

第七章 防灾工程规划

第十四条 消防工程规划

地块内建筑设计必须符合防火设计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

第十五条 抗震减灾规划

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 、《中国地震动参

数区划图》GB18306-2015 之规定， 项目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设计基本地

震加速度值为 0.05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地震特征周期 0.35s，建筑场

地类别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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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文本的法定效力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图纸和附件（说明书）组成，规划文本和图纸具有同

等的法定效力，两者同时使用，不可分割。

第十七条 规划的解释权

本规划由大箐山县人民政府批准后颁布实施。由大箐山县自然资源局主管

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规划实施

本规划报送审批前，大箐山县人民政府应依法将本规划予以公告，公告时

间不得少于三十日，本规划自大箐山县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开始实施。

附表：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

地块编号
用地性

质代码

用地性质

类别名称

用地面积

（平方

米）

容积

率

建筑密

度（%）

绿地率

（%）

建筑限

高(米)

出入

口方

位

配套

设施

100012-01-0306 080701

老年人社

会福利用

地

6246.72 ≤0.7 ≤30 ≥30 ≤15 东北

备注：

1、用地面积以土地实测为准。

2、地下建筑面积最终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为准，人防面积以人防审批为准。

3、建设项目区域与周边现状关系应满足环保、卫生、住建、消防等部门相关管理规定及技术规

范要求，项目竣工经上述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图中建筑退让线所示的退让距离为最小值，沿基地边界及沿城市道路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

应符合消防、卫生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5、未尽事宜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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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一：上位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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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二：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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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三：用地正投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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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四：控制性详细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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